
 

证券代码：301059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金三江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45 

金三江(肇庆)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金三江(肇庆)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近日收到公

司控股股东广州飞雪集团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飞雪集团”)通知，获悉

飞雪集团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权解除质押，具体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

股东姓名 

是否为第一

大股东及其

一致行动人 

本次解除

质押数量

（股） 

占其所

持股份

比例 

占公司

总股本

比例 

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

飞雪集团 是 
9,500,000 

（注） 
9.41% 4.11% 

2022年12

月8日 

2024年11

月4日 

广州白云融

资担保有限

公司 

合计 - 9,500,000 9.41% 4.11% - - - 

注：原质押股数为5,000,000股，公司于2023年3月完成了2022年度权益

分派，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9股，转增完成后质押股票数量相应调整。 

二、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
持股数量 

（股） 

持股比

例 

累计

被质

押数

量 

（股

） 

合计

占其

所持

股份

比例 

合计

占公

司总

股本

比例 

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

已质押

股份限

售和冻

结数量

（股） 

占已

质押

股份

比例 

未质押股份

限售和冻结

数量（股） 

占未

质押

股份

比例 

飞雪集团 100,934,135 43.67% 0 0% 0% 0 0% 0 0% 

赵国法 16,276,344 7.04% 0 0% 0% 0 0% 12,207,258 75% 

任振雪 16,276,344 7.04% 0 0% 0% 0 0% 12,207,258 75% 



 

注：赵国法先生、任振雪女士所持限售股均为高管锁定股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控股股东飞雪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

不存在质押的情况，亦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，对上市公司

生产经营、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消极影响。 

 

1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金三江（肇庆）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11月5日 

 

广州赛纳

管理咨询

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

伙） 

29,311,287 12.68% 0 0% 0% 0 0% 0 0% 

广州赛智

股权投资

合伙企业
（有限合

伙） 

2,288,049 0.99% 0 0% 0% 0 0% 0 0% 

合计 165,086,159 71.42% 0 0% 0% 0 0% 24,414,516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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